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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鄉鄉事委員會八鄉鄉事委員會八鄉鄉事委員會八鄉鄉事委員會 

第第第第 2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14 次執行委員會議次執行委員會議次執行委員會議次執行委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日期：2009年 11月 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時正 

地點：本會會議廳 

 

出出出出    席席席席： 

曾憲強主席   － 甲龍村原居民代表/元朗區議員 

蔡月榮副主席  － 水流田村原居民代表 

郭永昌副主席  － 蓮花地村原居民代表 

張水安先生   － 鄉議局特別議員/上輋村原居民代表 

梁浩深先生   － 稽核主任/元崗村原居民代表 

梁 牛先生   － 公關主任/元崗村原居民代表 

鄭華耀先生   － 財務主任/金錢圍村原居民代表 

蔡運彬先生   － 調解主任/大窩村原居民代表 

曾亞來先生   － 農業主任/石湖塘村原居民代表 

張添來先生   － 治安主任/水盞田村居民代表 

簡福祥先生   － 交通主任/下輋村居民代表 

李祖貽先生   － 衛生主任/牛徑村原居民代表 

梁蔭福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黎國潤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羅廣文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黃榮元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鄧鈞德先生   － 七星崗村居民代表 

 

列列列列    席席席席： 

元朗民政事務處元朗民政事務處元朗民政事務處元朗民政事務處 

容河偉先生   － 八鄉聯絡主任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八鄉警區八鄉警區八鄉警區八鄉警區 

梁金勝高級督察  － 八鄉分區助理指揮官 

何鳳鳴警署警長  － 元朗警區 

葉耀東警長   － 元朗警區警民關係組 

 

請請請請  假假假假：：：： 

鄧觀佑先生   － 教育主任/七星崗村原居民代表 

李就發先生   － 福利主任/牛徑村原居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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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缺缺缺    席席席席： 

簡郁文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1 .  上 午 10 時 正 主 席 宣 佈 會 議 開 始 。  

 

議 程 第 一 項  

警 方 宣 揚 滅 罪 訊 息  

2 .  八 鄉 警 區 梁 金 勝 高 級 督 察 發 言 ， 由 於 天 氣 轉 涼 ， 不 少

村 民 晚 上 會 打 開 露 台 門 及 窗 戶 睡 覺 ， 令 盜 賊 有 機 可

乘 ， 請 各 位 呼 籲 村 民 留 意 。  

 

3 .  梁 金 勝 高 級 督 察 繼 續 ， 八 鄉 警 署 在 本 年 10 月 10 日 接

待 了 八 鄉 中 心 小 學 到 訪 ， 除 對 防 止 濫 用 藥 物 作 出 簡 介

外 ， 亦 加 深 了 學 生 們 對 警 隊 工 作 的 了 解 。 警 方 日 後 在

有 須 要 時 會 加 強 同 類 的 活 動 促 進 與 社 區 的 聯 繫 。  

 

(上 午 10 時 08 分 警 方 代 表 退 席 )  

 

議 程 第 二 項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工 作 報 告  

4 .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八 鄉 聯 絡 主 任 容 河 偉 報 告 ， 礙 於 本 會

有 意 舉 辦 之 下 次 慶 祝 觀 音 寶 誕 日 期 是 2010 年 4 月 3

日 ， 超 過 了 元 朗 區 議 會 規 定 在 2010 年 3 月 31 日 或 之

前 舉 行 之 本 年 度 活 動 期 限 ， 該 處 已 獲 悉 本 會 不 會 向 元

朗 區 議 會 申 請 本 年 度 之 康 樂 活 動 撥 款 ， 該 處 在 與 元 朗

區 議 會 聯 絡 後 ， 建 議 本 會 在 本 年 12 月 底 向 區 議 會 為

該 活 動 申 請 2010 至 2011 年 度 的 撥 款 贊 助 。  

 

5 .  容 主 任 繼 續，居 民 代 表 選 舉 之 選 區 分 界 圖 將 於 本 年 11

月 20 日 至 12 月 19 日 供 公 眾 查 閱 ， 有 任 何 意 見 均 可

在 此 期 間 向 選 舉 事 務 處 提 出 。  

 

6 .  容 主 任 繼 續 ， 水 盞 田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補 選 將 於 本 年 12

月 10 日 至 23 日 接 受 提 名 ， 選 舉 日 期 則 為 2010 年 1

月 17 日 。  

 

7 .  上 輋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鄉 議 局 特 別 議 員 張 水 安 表 示 要 鑑

定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的 登 記 選 民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有 一 定 難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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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容 主 任 解 釋 ， 選 民 在 登 記 時 須 作 法 定 聲 明 本 身 符 合 選

民 資 格 ， 例 如 年 滿 18 歲 及 在 該 村 住 滿 3 年 等 ， 如 被

發 現 有 失 實 聲 明 須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 如 對 選 民 資 格 有 懷

疑 可 作 出 檢 舉 。  

 

議 程 第 三 項  

通 過 本 會 上 次 會 議  (第 13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9 .  由 金 錢 圍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鄭 華 耀 提 議 ， 元 崗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梁 牛 和 議 通 過 。  

 

議 程 第 四 項  

通 過 本 會 及 福 德 會 2009 年 8 月 及 9 月 份 進 支 數 報 告 表  

1 0 .  張 水 安 特 別 議 員 查 問 ， 炮 仗 街 舊 會 址 之 租 金 收 入 是 歸

本 會 還 是 歸 福 德 會 所 有 ， 而 註 冊 業 主 是 誰 。  

 

1 1 .  主 席 回 答 ， 福 德 會 早 無 餘 款 ， 遇 有 會 員 身 故 全 由 本 會

墊 支 ， 舊 會 址 租 金 是 歸 本 會 所 有 。  

 

1 2 .  書 記 補 充 ， 註 冊 業 主 是 本 會 。  

 

1 3 .  由 石 湖 塘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曾 亞 來 提 議 ， 水 盞 田 村 居 民 代

張 添 來 和 議 通 過 。  

 

議 程 第 五 項  

有 關 新 界 鄉 議 局 籌 建 局 廈 認 捐 冊 事 宜  

1 4 .  與 會 者 閱 悉 會 議 文 件 之 捐 贈 芳 名 及 金 額 名 單 。  

 

1 5 .  主 席 告 知 與 會 者 ， 鄉 議 局 新 局 廈 估 計 須 款 約 1 億 2 千

萬 ， 村 代 表 只 須 捐 款 1 千 元 或 以 上 便 可 獲 刻 名 ， 他 本

人 早 前 已 捐 助 十 萬 元 ， 希 望 各 位 盡 力 募 捐 ， 而 捐 款 冊

須 於 本 年 底 前 交 回 本 會 書 記 轉 交 鄉 議 局 。  

 

議 程 第 六 項  

有 關 廣 深 港 鐵 路 (香 港 段 )事 宜  

1 6 .  主 席 查 問 書 記 是 否 已 寄 發 有 關 文 件 ， 及 與 會 者 是 否 有

任 何 意 見 。  

 

1 7 .  書 記 回 答 ，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 『 授 權 進 行 方 案 』

及 『 撥 款 安 排 和 特 設 安 置 方 案 』 兩 份 文 件 都 已 寄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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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與 會 者 並 無 任 何 意 見 。  

 

議 程 第 七 項  

其 他 事 項  

1 9 .  張 水 安 特 別 議 員 提 議 舉 辦 考 察 團 。  

 

2 0 .  經 商 議 後 ， 決 定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商 討 。  

 

2 1 .  再 無 其 他 事 項 ， 會 議 在 上 午 10 時 55 分 結 束 。  

 

 


